大律師公會代表團北京訪問紀要

前言
訪問日期:2001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

團員名單:

1. 團長：梁家傑主席

2. 執委會代表：翟紹唐(義務秘書及財政)、梁俊文(執委)、趙文灼(執委)、        潘熙(執委)

3. 團員：支韻韻、袁國強、麥業成、黃詩詠、何冠驥、鄧龍威、馮麗玲、馬浩輝

香港大律師公會代表團在梁家傑主席率領下，於上述日期前往北京作出了一連串的訪問，受到熱烈的歡迎。代表團先後拜會了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以及清華大學法學院。代表團亦分別受到人大常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喬曉陽和司法部張褔森部長接見及宴請。

訪問期間，代表團就香港大律師在內地執業等種種問題與上述單位及有關官員坦誠地交換意見。現總結討論內容如下：

1. 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能否獲得優待

(1) 中國官方主流的意見認為，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在開放法律服務市場上受到世貿反歧視條款的約束。由於香港是世貿內的獨立關稅區，如果內地給予香港律師特殊的待遇，其他世貿成員，便可以要求獲得同樣的待遇。鑑於中國政府仍然未打算全面開放內地法律服務市場，短期內是不會向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而提供優待的。

(2) 不過亦有一種意見認為，香港畢竟是中國領土，不可能沒有方法解決反歧視條款的問題。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或歐盟的成員國能在反歧視條款下作出彼此優惠的特別安排。但是，提出這種意見的官員暫時沒有具體的建議，如何落實優待香港律師的方案。

(3) 此外，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個別的香港律師可以在中國正式向外開放法律服務市場之前爭取某種優惠。對於這類的個案，內地的官員一般可以較靈活處理。

2. 香港律師可否參加中國司法統一考試

（按：中國律師資格試於2001年停辦一年，以便改革為“司法統一考試”。以前的律師資格考試，只為選拔律師而設；新的司法統一考試，卻同時選拔法官和檢察官。換言之，通過了新的司法統一考試的人士，有資格成為律師、法官、檢察官。）

(1) 從訪問團的觀察所得，中國政府官方的主流意見是，司法統一考試短期內不會開放予香港律師，主要原因也是受到世貿反歧視條款的約束。

(2) 其次，司法部的官員表示，中國政府擔心，一旦司法統一考試全面開放，會吸引很多已在國外取得居留權的中國公民回國參加考試，如果這些人士本身已受聘於外國律師行，他們通過了考試而成為中國執業律師，便很容易變成外國律師行直接或間接在中國提供中國本土法律服務的現象。由於司法部未能充分掌握這些可能回流人士的數量，因而也未能評估他們對中國法律服務市場可能帶來的衝激。所以，開放司法統一考試，目前尚屬言之過早。

(3) 司法部的官員亦表示，由於通過了新的司法統一考試的人士，有資格成為律師、法官、檢察官，中國政府暫時又未有計劃聘用香港律師出任法官，所以，是否開放司法統一考試予香港律師，仍需深思熟慮。

(4) 最後司法部仍未定出一旦司法統一考試對外開放時，考生所需要具備的投考資格。

3. 內地律師與香港大律師如何合作

(1) 代表團建議，為了促進內地與香港律師的溝通，希望可以透過全國律協的安排，跟個別省市的律師協會聯絡，利用一個比較長遠和制度化的聯繫，去跟個別省市的律師協會交流。

(2) 當務之急，是在中國向外開放法律服務市場之前，由全國律協召開一個研討會，邀請個別省市的律師協會，以及港澳律師公會參加，探討如何加強聯繫，共同面對國家入世之後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這個研討會的構思，獲得各受訪單位及官員一致的支持。

(3) 除了開辦研討會之外，香港大律師亦可透過講學以及向個別省市的律師協會提供協助，來促進彼此之間的聯繫。

(4) 香港大律師可安排內地律師或法律學生到香港的大律師事務所作短期的實習，加深他們對大律師的工作和專長的了解。

4. 香港大律師在內地工作的具體運作模式

綜合各方意見所得，香港大律師並不能以個人名義執業。但在內地工作，可以有下列具體的安排:

(1) 目前的“飛來飛去”模式。

(2) 香港大律師將在取得“香港法律師”資格後直接受聘於中國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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